
2026.01 製表 

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 

「藝術管理田野專題」課程申請表 

 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研究生姓名  學號  

申請課程 

□田野專題 I 

□田野專題Ⅱ 

田野單位  

備註 

已修習「田野專題 I」課程者，請填寫： 

1.田野專題 I 之修課學期：      學年第    學期； 

2.田野單位： 

 

 

（已修習藝術管理實務 I 者，得視為已修習田野專題 I） 

二種資歷： 

一、專職資歷：申請日之前五年內，於同一機構任專職滿 12 個月。 

附件： 

1. 機構任職證明（須至少滿 12 個月）  

2. 計畫書內容：至少 3,000 字，內容包括但不限：田野實務期間、參與任務

與內容、工作方法、重要成果、心得與反思等。 

二、專案資歷：：申請日之前二年內，單一專案實務經驗達 120 小時以上。 

附件：計畫書內容：至少 3,000 字，內容包括但不限：田野實務期間、參

與任務與內容、工作方法、重要成果、心得與反思等。 

 


